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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最关心的是，参保人
员如何才能享受长护保险待遇？
市医保局副局长陈亚南介绍，对于
已经入住了定点养老、护理机构的
参保人。由本人或家人通过入住
的机构，向属地医保部门提出申
请。收到申请后，医保部门将定期
安排专业评估人员上门进行失能
等级评估，根据日常生活活动、认
知、感知觉和沟通等方面的能力情
况，确定失能人员等级。从明年开
始，被评估确定为重度失能的参保
人，评估结果出具的第二个月，就
可以按规定享受长护保险待遇。
相关费用由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
付给定点机构。

对于居家护理的参保人，可
以通过“甬有长护”平台手机端自
主提交申请。医保部门收到申请
后，同样会安排专业人员上门进
行失能等级评估，对评估为重度
失能的人员，评估结果出具的第
二个月，就会有指定的居家护理
机构人员上门提供不同时长的护
理服务。相关费用由长期护理保
险基金支付给定点居家护理机
构，个人无需付费。

考虑到部分居家的失能人
员，可能不会使用手机自主申请，
医保部门还提供了协助申请服
务。只需要向街道社区工作人员
或医保窗口提出申请，就会安排
居家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上门来
协助和指导失能人员做好各项申
请准备。

据介绍，目前全市失能评估
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下阶段
各区（县、市）将分别接受申请，并
组织开展失能评估工作。最快从
明年1月1日起，通过评估的人员
就可以全面享受到长期护理保险
待遇。

长期护理保险实现

全市覆盖！
最快明年1月1日起
通过评估的人员
可享受相应待遇

9月21日，
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在宁波，
读懂共同富裕”
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聚焦
“宁波市全面深
化长期护理保
险试点”。记者
从发布会上了
解到，长期护理
保险的参保对
象扩大到所有
职工医保参保
人员和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人
员，明年 1 月 1
日起，通过评估
的失能参保人
员就可以全面
享受到长护险
待遇。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一项通
过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
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
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
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市医保局局长、党组书记郑进
达介绍，宁波是全国首批、全省唯
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国家试点城
市。自2017年12月开始，我市先
后在海曙、江北、鄞州、镇海、北仑
五区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为
居住在机构里的重度失能人员提
供护理服务。因为之前的试点没
有建立起完整的制度体系、筹资体
系和服务供给体系，因此必须要从
制度层面进行重新设计。

今年8月，市委、市政府创新
性地出台了《宁波市关于深化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意味着宁波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已经全面建成。

该《指导意见》和此前的政策
相比，扩大了参保对象，使得长护
保险的参保对象从原试点的职工
医保参保人员，扩大到所有职工医
保参保人员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
人员。也就是说，只要是参加了职
工或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人员，都
将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还扩
大了覆盖地域，覆盖地域从原试点
的市区扩大到全市范围，实现全民
覆盖。此外，还增加了居家护理项
目，完善了筹资方式和评估流程。

郑进达介绍，全面深化长期护
理保险是“回应民生所盼、办好民
生实事”的惠民举措，也是从制度
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保
障。从初步评估的数据看，宁波有
近3万名重度失能人员，其中80%
以上的失能人员居住在家里，没能
享受到专业的护理服务，因此群众
也非常期待长护险制度能够尽早
覆盖。

失能评估是确保长护险政策
推进落实的前提。据了解，为做好
失能登记评估工作，前期市民政、
医保、卫健等部门已经组建了专业
评估员队伍，由4831名业务水平
高、责任心强的医疗、护理专家组
成，在1个多月时间内走村入户，
完成了近13万失能人员的评估工
作。

郑进达介绍，《宁波市关于深化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长
护险人均筹资标准为90元，由用人单位、
个人、医疗保险基金以及财政共同分担。
其中，城乡居民个人承担30元，从城乡居
民的基本医保个人缴费中划转，剩余60
元由财政统筹安排。职工参保人由个人
和用人单位各承担45元，其中个人的45
元从职工个人账户中代扣代缴，用人单位
的45元从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中划
转。今后筹资标准还将根据上级政策规
定和基金运行情况，综合考虑城乡居民可
支配收入，进行动态调整。

长期护理保险的享受对象，则是经医
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
续6个月以上，或者因年老失能的参保人
员，在经过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Ⅰ
级、Ⅱ级或Ⅲ级的。这些人员从评估通过
的第二个月起，可以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
保险待遇。

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方式有机构护
理和居家护理两种。机构护理是指失能
人员选择入住定点养老机构或医疗机构
接受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是指失能人员
选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上门提供居家护
理服务。

在待遇标准方面，根据服务方式和失
能等级情况，实行差异化待遇保障。选择
机构护理的，按床日定额支付待遇，重度
失能Ⅰ级、Ⅱ级、Ⅲ级的标准分别为每床
日40元、50元和60元。选择居家护理
的，按时长享受待遇，重度失能Ⅰ级、Ⅱ
级、Ⅲ级的服务时长分别为每月20小时、
25小时和30小时。

为确保失能人员及时享受到专业的
护理服务，市医保局已开展首批定点护理
机构的申报，将更多符合条件的医疗、养
老机构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目
前，全市已经有251家机构护理单位和
114家居家护理单位纳入定点，护理员有
6200余人，能够较好满足全面深化试点
后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

江北区慈城镇护理人员上门为失能老人服务。市医保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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